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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职务侵占罪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侵占的手段有侵吞、窃取、骗取等非法

手段。但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罪的认定，还有几个问题需要

特别注意。??１）经济承包活动中职务侵占罪的认定：我国

目前有两类经济承包方式：一是经营权型承包。二是劳务型

承包。在实际司法活动中我们认为只有经营权型承包中的承

包人，才有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侵占发包方财物的可能，才

有成为职务侵占罪主体的可能。当然，那种名为国有、集体

性质的承包对象，实属个体的“挂靠”性质，并非承包。该

企业资产不属于公共财产，而属于承包人，此时不存在承包

人侵占的问题。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应把握好几个问题：(1)正

确认定承包人的主体资格。??(2)承包并不改变企业的性质

。??(3)承包经营中的利润是否可能成为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对

象，应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分析认定。??２）科技人员兼职活

动中职务侵占罪的认定。?? 科技人员是否在兼职单位中具备

主体资格是重要问题。要注意区分兼职活动中，暂时使用、

占有、控制兼职单位科研器材的行为与侵占行为的界限。同

时，科技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非法占有业务技术成果或其

转让费收益的，在全体身份适当时，以职务侵占论，而将本

单位非保密性质的一般性技术成果进行改进、革新后擅自转

给兼职单位或个人而获利的行为，不应以犯罪论处。??３）



职务侵占罪中的“本单位财物”认定。?? 目前司法实践中有

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仅指本单位拥有所有权的财物。另一种

不仅包括本单位拥有所有权的财物，还包括本单位实际合法

控管的他人财物。笔者认为斥者更为符合法律条文刑法第91

条第2款的规定，也有利于打击犯罪，如某甲系私营公司仓库

保管员，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仓库内本公司代为保管的

他人价值5万元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对于某甲来讲。第一，

其所侵占的财物本公司不具备所有权。不属“本单位财物”

，因而不构成职务侵占罪。第二，某甲在实施侵占行为以前

，该财物就已处于其持有之中，不存在秘密窃取问题，因而

不能以盗窃罪论处。第三，某甲代管财物是针对本公司的职

务行为，实质上是为本公司代管财物，与财产所有人之间并

无直接代管权利义务关系，因而不能以侵占罪论处。所以把

“本单位财物”局限在本单位拥有所有权的财物难免失之偏

颇，有违立法本意。??４）职务侵占的共同犯罪问题。?? 两个

以上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共同实施的侵占本

单位财物的犯罪行为是职务侵占罪的共同犯罪。无论是本单

位内部人员共同犯罪，还里内外勾结的犯罪，均应从行为人

的主体资格和是否利用职务之便这两方面把握。首先共犯中

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应审定是否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

的职务之便。其次，共犯中涉及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只

要其主体资格具有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身份，同时又利用了职

务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的，则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共同犯罪

。对于未利用职务上便利，而只是利用熟悉工作环境，可接

近作案目标等条件共同犯罪的，则不能构成职务侵占罪。如

：某公司职工甲某伙同乙某，利用甲对本公司库房、厂地熟



悉的便利条件，共同窃取公司财物的行为，无论主、从犯，

均应以盗窃罪论处。?? 综上所述，职务侵占罪在司法实践中

需要界定探讨的问题还有许多，这些都随着我国法制化的深

入而得到完善和解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